
附件1

现有行政审批项目登记表
填表时间：2011年  月  日
	实施机关
	序号
	项目名称
	设定依据
	审批

时限
	是否行政许可项目
	备

注

	
	1
	
	
	
	
	

	
	2
	
	
	
	
	

	
	3
	
	
	
	
	

	
	4
	
	
	
	
	

	
	5
	
	
	
	
	

	
	6
	
	
	
	
	

	
	7
	
	
	
	
	

	
	8
	
	
	
	
	

	
	9
	
	
	
	
	

	
	10
	
	
	
	
	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部门盖章:

填  表  说  明

1.各填表单位按此格式和要求栏目内容另行打印填表，不使用手工填表。

2.“负责人签字”处，由县直有关部门（省属驻县有关部门）负责人签字。

3.“填表部门盖章”处，加盖列入《通知》清理范围的县直有关部门（省属驻县有关部门）的印章。

4.“实施机关”栏，先填列入《通知》清理范围的县直有关部门（省属驻县有关部门）的名称。

5.“项目名称”栏，按照设定依据的规定填规范的项目名称。

6.“设定依据”栏，填设定该行政审批项目所依据的主要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的全称和文号。

7.“审批时限”栏，填设定依据中设定的审批时限。

8.“是否行政许可项目”栏，属行政许可的填“是”。

附件2

现有行政审批项目清理意见表

填表时间：2011年   月   日

	项目

名称

实施

机关
	行政许可项目
	

	
	非行政许可项目
	

	
	

	设定

依据
	名称、文号
	

	
	条 文
	

	清理

意见
	保 留
	
	

	
	取 消
	一次性取消
	

	
	
	交由行业管理
	

	
	
	改为备案管理
	

	
	
	改为事后监管
	

	
	调 整
	调整实施机关
	

	
	
	合并同类事项
	

	设定的审批时限
	
	拟确定的审批时限
	

	理由
	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填表部门盖章：

填  表  说  明

1.各填表单位按此格式和要求的栏目内容另行打印填表，不使用手工填表。

2.“负责人签字”处，由县直有关部门（省属驻县有关部门）负责人签字。

3.“填表部门签章”处，加盖列入《通知》清理范围的县直有关部门（省属驻县有关部门）印章。

4.“项目名称”栏，按照设定依据的规定填规范的项目名称。1份表只填1个项目。

5.“实施机关”栏，填设定依据中明确的实施机关，县直有关部门（省属驻县有关部门）管理机构和其他组织实施的审批项目，实施机关应填县直有关部门（省属驻县有关部门）管理的机构和其他组织。

6.“设定依据”栏，填设定该项行政审批项目所依据的主要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其他文件的全称和文号，并引用设定审批项目的具体条文。

7.“清理意见”栏，审批项目拟保留的，在“保留”栏填“是”。审批项目拟取消的，在“取消”栏按4种分类，选填一栏。“一次性取消”是指该审批项目取消后，交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，行政机关不再进行管理；“交由行业管理”是指该审批项目取消后，虽不再由行政机关实施管理，但改由行业组织自律管理；“改为备案管理”是指改审批项目取消后，改为向行政机关进行备案登记；“改为事后监管”是指审批项目取消后，行政机关的监管采取不定期监督检查、年检等方式。行政审批项目拟调整的，在“调整”栏按照2种分类，选填一栏。 “调整实施机关”，填审批项目的原实施机关和新实施机关；“合并同类事项”应当写明与哪些审批项目合并为哪一项。

8.“设定的审批时限”栏，填保留或调整的审批项目原设定依据中设定的审批时限；“拟确定的审批时限”栏，填对设定的审批时限压缩后的审批时限。

9.“理由”栏，填清理意见和拟确定审批时限的理由，对拟保留、取消、调整审批项目的清理意见，要分别简要陈述具体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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